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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
为持续低迷的股市送来一丝
暖意。日前，证监会主席刘士
余在调研现场与股民代表进
行座谈，听取投资者对资本市
场改革发展稳定的意见建议。
刘士余表示，证监会将始终肩
负起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
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使命，努力
营造公开公平公正、清澈透明
的资本市场生态。“现在股市
的感觉像是在冬天，既然冬天
已经来了，春天也就不远了。”

这次座谈直面问题，问计

于民，充分体现了对投资者应
有的尊重与信任。而刘士余的
表态，更是为忧心忡忡的股民
送来了及时的安慰与鼓励。今
年以来，A股行情步入下行通
道，上证综指自年初的3314点
跌至2606点，跌幅超21 . 3%，尤
其是“十一”假期之后，受多重
因素影响，短短4天跌去160多
点，股民情绪严重受挫。任凭
这种已明显偏离经济基本面
的态势持续下去，不仅是对上
亿股民合法权益的不负责任，
还会破坏资本市场的正常运
行秩序，影响资本市场改革开
放的步伐，进而损伤服务实体
经济的资本市场环境。

稳定市场，提振信心，已

成当务之急。正是基于这一背
景，视“挨骂”为某种“义务”的
刘士余对股指表现出了非常
的关心，进而有了这次与股民
的对话。也只有基于这一背
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刘士余在座
谈会上的某些“说法”———“把资
本市场改革开放的各项措施、依
法全面从严的监管措施同稳信
心、提振信心有机结合。”“资本
市场不同阶段采取的政策都有
当时的背景，现在对相关政策
制度进行调整，也是顺应市场
发展的变化。”

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
“说法”是在为市场维稳、为政
策变通做“铺垫”。特别将“稳
信心、提振信心”与“资本市场

改革开放的各项措施、依法全
面从严的监管措施”并置，在强
调两者之间内在联系的同时，似
乎在不经意间“抬高”了市场维
稳的地位。有人禁不住为此担
心：这是否意味着，为了当下的
市场稳定，既定的资本市场改革
开放的措施、依法全面从严的
监管措施要缓一缓？

其实不然。座谈会上，与
会代表更“看重”的不是作为
权宜之计的“救市”，而是基于
改革开放的资本市场制度建
设———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私
募基金降税减费、通过国企改
革释放红利、采取措施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放宽股指期货交
易规则、引导更多长线资金入

市、加大对违法违规者的处罚
力度、加大不合格公司的退市
力度、抓紧推出集团诉讼制
度……诸如此类的意见建议
无一不指向资本市场的进一
步改革开放。

作为证监会主席，着眼于
“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刘士
余强调，“坚持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的方向不动摇，持续推进
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全面开放”。
毕竟，只有经由这样的改革开
放，才能为资本市场建立坚实的
制度基础，才能为投资者提供稳
定可靠的市场预期，才能让市场
监管摆脱被动。让我们用真实有
力的改革开放去叩开股市春天
的大门！

唤回股市春天还需改革风劲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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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假酱油”，监管不能“打酱油”

□史洪举

近日，江苏省消保委发布了
酱油产品比较试验报告，涉及
120款、48个品牌/56个生产(代理)
企业的酱油。经检测发现，4款

“酱油”氨基酸态氮含量不达标，
甚至已经不能称之为“酱油”了。
还有部分酱油虚标营养成分，有
欺骗消费者嫌疑。经比较试验，
23款酱油实测营养成分数据，与
产品标识明示的营养成分表数
据不符，其中，就包括B.B.、蟹园、
李锦记、味美思等知名品牌。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
米、油、盐、酱、醋、茶。酱油几乎
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调味
品。但遗憾的是，通过检查，酱
油行业的虚假标注甚至造假情
况已经相当严重，监管部门有
必要高度重视，严惩制假商家，
避免消费者打到“假酱油”。

这里所说的“假酱油”，不仅
仅是指小作坊生产的傍名牌产
品，那些知名商家自行生产的不
合格产品、虚假标示产品，也应属
于“假酱油”之列。而这些“假酱
油”，无疑属于假冒伪劣产品。而
根据相关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该承担退
一赔三且不低于500元的赔偿。生

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应该承担价款十倍或消费者损失
三倍且不低于1000元的赔偿。食品
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
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
瑕疵的除外。如果消费者或者职
业打假人以此索赔，涉事厂家则
应承担赔偿责任。

相对于小作坊“傍名牌”式
制假行为，知名厂家的虚假标注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大，更应引
起监管部门的重视。如今，随着
执法力度的加大以及人们防范
意识的增强，很多消费者会谨慎
选择，倾向于购买知名厂家的产
品。即多数人会下意识地认为知
名厂商生产的酱油质量有保障，

成分不虚标，进而对其信赖有
加，因而相对于小作坊生产的

“傍名牌”酱油，知名厂商所生产
的产品在市场上占有率更多，消
费者更多。

可以说，如果不是江苏消保
委的抽检及曝光，很多人还蒙在
鼓里，一味地相信知名厂家生产
的酱油，其权益持续地受到侵害
而不自知。

打击制假售假，应不因厂家
知名而放纵。相反，监管部门更应
紧紧地盯住知名厂家的产品。特
别是，像酱油等调味产品，其质量
如何，是否虚标，并非普通消费者
所能辨识，势必由专业检测机构
介入，进而让虚假产品早日现形。

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生产
经营标签、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
全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的，监管部门可没收违法所得和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并没收相关工具、设备，值金
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五倍
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
证。无论是小作坊还是知名厂商，
只要涉及造假，监管部门不能“打
酱油”，理当及时介入调查，给予
这些漠视消费者权益的厂家当头
棒喝，让其承担高昂成本，不再为
一己私利而制假售假。

葛公民论坛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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